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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專題製作」為本系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目的在加強學生實務能力，讓同學所學得之理論可與實務相結合。
二、為使得本系學生實際進行「專題製作」時有所遵循與依據，特訂定本辦法。

貳、實施時間與題目方向

一、每屆「專題製作」實施時間為四年級上學期。

二、「專題製作」題目方向：主要以資訊科學、計算科學、機率統計相關之領域為原則，且能符合本系之重點發展方向。

三、為因應學用合一的課程改革，專題製作題目如能整合專業，融入實務或業界資源，以提高在業界應用之可能性更佳。

參、分組方式

1、 「專題製作」採分組方式進行，每組以至多三人為原則，且須推選組長乙人。倘若因專題本身特殊需求或其他原因，導致一組須超過三人，則至多接受五人一組，且須提出理由說明，並經系主任同意始可。
2、 各組應選擇一位老師做為其「專題製作」之指導老師（詳見第肆項規定）。

3、 每一屆學生最晚應於二年級下學期學期結束前完成分組，且各組最遲須於三年級上學期期中考週之前向系辦公室領取並填寫『學生專題製作分組名單表』(如表格一)，再經由其「專題製作」之指導老師簽名確認後，送交本系辦公室審查、登記，最終經系主任同意後始完成分組程序。
肆、指導老師選取
一、「專題製作」之指導老師的選取只能為1人，且應以本系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為主。倘若要由非本系之本校或校外相關科系教師作為其指導老師，則須與本系教師（至少一位）共同指導。

二、同學於分組期間，應參考本系各專任教師之學術領域、專長相關資料，並就個人有興趣的專題方向或題目和相關教師充分討論。之後經教師同意，始可選定其為「專題製作」之指導老師。

伍、成績計算與成果報告、繳交
1、 書面報告由指導老師或邀請校內老師來負責評分，指導老師最遲於四年級上學期第16週前完成『學生專題製作評分表(甲)』並送至系辦公室。此報告佔專題製作成績60%。
2、 為鼓勵同學互相觀摩學習及分享研究成果，各組還必須參加本系舉辦之「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時間定在該學期第16週舉行，內容包含專題成果口頭報告與海報展示。邀請校內外專家2~3名進行評審，並擇優獎勵(至多三組)。成果發表會內容佔專題製作成績40%。
3、 各組須填寫『學生專題製作完成通知書』（如表格三）並經指導教授親自簽章後，將其成果（包含書面報告、成果矛發表會口頭報告、海報等檔案及相關表格、全員參與佐證資料圖片等檔案製作成光碟，聯同「專題製作」紙本書面報告於當學期學校規定繳交成績期限前繳交一份給本系辦公室存查，若不繳交者，該專題製作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4、 符合上述規定之各組且專題製作成績至少達60分，始完成「專題製作」修課程序。未能完成上述規定之組別，其成員畢業時不予辦理離校手續。
陸、本辦法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